高壓滅菌釜規格表

一、規格：
(1)內槽容量：53公升(含或以上)
(2)溫度操作範圍：105〜132℃(滅菌模式)；55〜95℃(保溫模式及加熱模式)
(3)最大運轉壓力：216Kpa (31.3psi)(含或以上)
(4)壓力儀表範圍：類比式(指針式)，0〜400Kpa(0〜50psi)
(5)消毒滅菌加熱來源：不銹鋼電子式加熱器
(6)時間設定範圍及選擇：
滅菌模式：1〜240分鐘或連續。
滅菌/保溫模式：1〜8小時。
加熱：1〜8小時。
(7)控制系統：
a. 觸控式薄膜，微電腦控制大型LED數位顯示與設定。
b. 具有滅菌、滅菌/保溫、加熱三種運作模式。
c. 溫度顯示與設定：滅菌、滅菌/保溫、加熱模式。
d. 時間顯示與設定：滅菌、保溫、延遲啟動模式，可顯示分鐘及小時二種單位。
e. 立體eye-level線條圖解式運作模式設定與運作階段顯示功能，運作條件設定時有指示燈進行提示，運作完成後亦有指示燈進行提示，並有警示聲響告。
f. 具有通風閥波紋管監視運作情形之指示燈。
g. 功能程式儲存、檢視運轉狀態設定鍵。
(8)可在殺菌循環之後，直接使用八小時(含或以上)保溫循環功能。
(9)可單獨使用溶解模式以維持隨時提供無菌培養基作業。
(10)具有延遲啟動運轉功能，可設定1〜99小時後開始運轉。
(11)具程式記憶功能，每一組運作模式可記憶ㄧ組溫度及時間設定值。
(12)具系統自我診斷功能，異常狀況發生時，時間顯示幕顯示錯誤訊息警示並警示聲響。
(13)具有自我控制蒸氣產生器及排氣系統處理，免接固定管路，自由移動地點。
(14)提供安全設計有獨立式溫度與壓力監視系統。
(15)內槽及鍋蓋採高級不銹鋼材質(SUS 304(含)以上)且鍋蓋上方有防燙罩安全裝置。
(16)門蓋啟閉方法為旋轉式，加強門蓋緊密性。
(17)安全裝置：
1.內槽過熱抑制器。
2.內槽過壓抑制器。
3.溫度感應器鬆脫偵測。
4.水位不足偵測。
5.漏電斷路。
6.安全閥裝置。
(18)電源：220V，60Hz
二、要求
1. 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並應加蓋廠商圖章。
2. 得標商應於決標次日起參拾日內完成交貨及教育訓練，交貨時須負責現場設備安裝，並提供儀器測試報告、原廠操作及保養手冊壹份，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參份。
3. 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壹年，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不含消耗品。
4. 得標廠商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貳小時及試機。
5.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書為180日(含)內非大陸地區(包含零配件)之新品以供驗收。
6. 為確保本單位權益，得標廠商需配合下列事項：
※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
7. 交貨地點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雲林分場(雲林縣斗南鎮復興路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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